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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3 

人力资源管理 
 
 
 

  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地位、基本权利和义务条例的执行

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应大会第 60/238 号和 61/244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介绍非秘书处官员

和特派专家地位、基本权利和义务条例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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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应大会第 60/238 号和 61/244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大会在这两项决议

中请秘书长提供关于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地位、基本权利和义务条例的执行

情况。  

2. 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地位、基本权利和义务条例（以下称“《条例》”）

由大会 2002 年 3月 27 日第 56/280 号决议通过,并由秘书长在 2002 年 6月 18 日

ST/SGB/2002/9 号公告中颁布。 

3. 本报告探讨自《条例》颁布以来产生的两个问题，即(a) 特权和豁免以及(b) 

公布财产要求对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的适用性。 

 

 二. 特权和豁免 
 
 

背景 

4. 规定联合国官员特权和豁免范围的基本文件为《联合国宪章》（第 105 条）、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五和第七条）、与东道国之间的总部协定以

及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相关部分。一些作为联合国机构东道国的

会员国通过了国内法律和规定，这些法律和规定也可以被看作是本组织官员所享

特权和豁免的依据。 

5. 《宪章》第 105 条第 1 款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

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为使《宪章》第 105 条生效，大会于 1946 年

2 月 13 日通过《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以下称“《公约》”）。特别相关的部分

是《公约》的第 20 和 21 节，153 个会员国签署了该公约并因此受其约束。这两

条案文如下： 

第二十节. 特权及豁免之赋予原为联合国之利益起见而非为各该职员利益

而设。秘书长有权并有责任对于任何职员于任何事件，抛弃豁免，尚据秘书

长之意见，抛弃该项豁免并无损组织之利益者。安全理事会有权取消秘书长

享有的豁免。 

第二十一节. 联合国应随时与主管机关合作以便利司法之正常进行，实施警

章并避免滥用本条所及之各特权、豁免及各便利。 

6. 非秘书处官员是指，在立法机构的指导下基本上全时地担任某些职务、或为

联合国行使具体职能者。根据《公约》，不将这些官员列为另类，秘书长在向东

道国提交系工作人员的秘书处官员名单时同时提交这些人的名单。大会一向将这

些人称为“非秘书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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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会 1973 年 12 月 18 日第 3188 (XXVIII)号决议核可“将《联合国特权及豁

免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所列的特权与豁免，给予联合检查组成员和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 

8. 《公约》第六条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规定，不属于第五条范围官员的专家，

享有其执行联合国任务所需的特权和豁免，并具体列出了若干项特权和豁免。 

9. 特派专家可通过称为咨询人合同的合同聘用,该合同对其任命及其必须履行

的任务作出规定。另一些人，如果由联合国机构指定为联合国执行特派任务或行

使职能，如人权委员会报告员或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则可享有特派专家地位。 

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可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10. 根据《公约》第五条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只有秘书长才可决定在某一情况

下特权和豁免是否适用，以及是否应取消特权和豁免。 

11. 国际法院在其 1999 年 4 月 29 日的咨询意见中承认：“秘书长作为本组织的

行政主管官员负有保卫本组织利益的首要责任；为此应由秘书长来评估自己的工

作人员是否在职权范围内行事，并且在做出肯定判断时有责任通过赋予豁免权来

保护这些工作人员，包括特派专家”（第 60 段）。 

12. 条例 1(e)规定：联合国依据《宪章》第 105 条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是为本

组织的利益而授予工作人员。享受此项豁免和特权的工作人员不得借此而不遵守

所处国家的法律和警察条例，也不得借此不履行私人义务。在特权和豁免的适用

发生问题时，官员或专家应立即报告秘书长，只有秘书长可以决定是否存在此种

特权和豁免，以及是否应该根据有关文书放弃此项特权和豁免。秘书长应通知任

命所涉官员或特派专家的立法机构，并可靠考虑其意见。 

13. 2006 年 11 月 17 日，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在第五委员会发言，

回答第五委员会主席团就在下述两项法律诉讼中秘书长放弃免豁所提出的问题。

在上述发言中，法律顾问就《公约》与大会通过的《条例》之间的关系作了法律

分析（见 A/C.5/61/SR.22）。 

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放弃豁免案例 

14. 在所有这些案件中，秘书长根据具体情况断定豁免会妨碍司法，并且放弃豁

免不会损害联合国的利益，即采取放弃豁免的通常做法。 

15. 自大会第 3188 (XXVIII)号决议通过以来，收到了两项关于放弃非联合国秘

书处的官员豁免权的请求，并予以同意。 

16. 2005 年 9 月 1 日，秘书长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放弃了当时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法律诉讼豁免权。放弃豁免的原因是美国联邦就违反

美国法律的洗钱罪提出刑事控告。秘书长 2005 年 9 月 9 日致函大会主席，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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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要求、适用的法律规定和放弃豁免权的原因，并指出，按照本组织处理联

合国官员被捕或被拘事件的现有程序，已向美国主管部门提出协助要求，以便联

合国派一名代表探视。 

17. 2005 年 11 月 7 日，秘书长应有关执法当局的要求，放弃了一名联合检查组

检查专员的法律诉讼豁免权。放弃豁免的原因是瑞士执法部门正在调查一些严重

的刑事犯罪指控。鉴于这些指控极为严重和敏感，上述要求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传达至联合国。2006 年 3 月 3 日，法律顾问向联合检查组主席发出一份保密信函，

并请主席向该检查专员转递一份密信，代表秘书长解释为何有关放弃豁免权的决

定没有提请大会注意。 

18. 正如《条例》第 3 条指出，特派专家们为联合国行使很多职能。秘书长经常

放弃特派专家的豁免权，使他们能够在法庭作证，或为其他法律诉讼充当证人。

也会出于其他原因，如为了能够进行民事或行使诉讼，而放弃特派专家的豁免权，

或者这种权利被认为不适用。但是，迄今未出现过放弃某一位特别报告员的豁免

权、使之能够进行民事或刑事诉讼的事例，不过曾有一次豁免权被认为不适用。 

 

 三. 公布财产要求对非秘书处官员和特派专家的适用性 
 
 

19. 条例 2(i)规定：“如果秘书长要求，官员和特派专家应提供财产公布报表。

秘书长应规定此类报表的格式和必须提供的资料,并确定提交报表的程序。财产

公布报表将得到保密,只有按秘书长的规定,在依照条例 2(h)进行裁定时方可使

用。应由秘书长判断某一项事实是否引起利益冲突，但所涉官员非经秘书长任命

时，应由秘书长与任命机关进行必要协商后作出判断。” 

20. 实施财产公布方案的责任在于道德操守办公室，该办公室将另行向大会提交

一份关于其活动的报告。道德操守办公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是否要求具有信托责

任的非秘书处官员提交财产公布报表的审查。条例 2(i)给秘书长权力以提出这样

的要求，并决定适用的程序，但所涉官员若非经秘书长任命，则秘书长应与任命

机关进行必要协商，以判断他们的职能和接触面是否会造成可能的利益冲突。由

于所涉成员和机构的决策或监督作用以及所涉机构的独立性和成员的地位，必须

认真考虑其成员是否需要有一套恰当的公布财产制度。 

 

 四. 结论 
 
 

21. 秘书长请大会注意本报告。 

 


